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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科大国创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暨业绩承诺期满减值测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大国创”、“上市公司”、“公司”）

于 2021 年 4 月 1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科大

国创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暨业绩承诺期满减值测试情

况的议案》。公司 2018 年度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对重组标的安徽贵博新能科技有限公司（现已更名

为“科大国创新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创新能”）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公告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向孙路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8]2063 号），核准公司向孙路等 8 名交易对方发行 36,833,684 股

股份购买国创新能 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国创新能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办理完毕资产过户事宜，此次出资业经容诚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会验字[2018]6308 号”《验证报告》验证。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本次向孙路等

交易对方发行的 36,833,684 股新增股份已于 2019 年 1 月 10 日上市。 

 

二、业绩承诺、盈利补偿和减值补偿安排 

根据公司与部分交易对方孙路、合肥贵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董先权、徐根义、史兴领、陈学祥、张起云（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方”）签署的《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盈利补偿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盈利补偿协

议之补充协议》，关于业绩承诺、盈利补偿和减值补偿安排的主要内容如下： 

1、业绩承诺 

国创新能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净利润数（“净利润”是指科大国

创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国创新能合并报表中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税后净利润，且该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

准）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4,000 万元、5,000 万元、6,000 万元（三年累计承诺净利

润为 15,000 万元）。 

2、盈利补偿安排 

若国创新能在业绩承诺期间任何一年的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低

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则业绩承诺方应向科大国创作出补偿。在补

偿时，业绩承诺方应当先以股份方式进行补偿；若股份不足补偿的，不足部分以

现金方式补偿。 

3、减值补偿安排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

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在《专项审核报告》

出具后 30 个工作日内出具《减值测试报告》，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标的资产作

价－期末标的资产评估值。如果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

股份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则业绩承诺方应对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向上市公

司另行补偿。 

业绩承诺方各成员按照其在本次交易前持有国创新能出资额占业绩承诺方

在本次交易前持有国创新能出资额合计数的比例划分各成员承担业绩承诺、盈利

补偿以及减值补偿等义务的份额。 

 

三、业绩承诺实现及减值测试情况 

1、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科大国创新能科技有

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容诚专字[2021] 230Z1421

号），国创新能 2020 年度的业绩承诺实现 3,707.59 万元，完成当年业绩承诺的



 

 

61.79%；2018-2020 年度业绩承诺累计实现 12,353.41 万元，较三年累计承诺数

15,000 万元相差-2,646.59 万元，累计业绩完成率为 82.36%。 

2、减值测试情况 

根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对其购

买的资产价值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的科大国创新能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21]第 020155 号），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国创新能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70,500 万元。根据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司已以重组配套募集资金 16,000 万元向国创新能进

行了增资；根据国创新能 2018 及 2019 年度分红决定，国创新能合计已向公司分

配现金股利 3,750 万元。剔除上述影响因素后，国创新能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58,250 万元。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科大国创新能科技有限公

司全部股东权益减值的审核报告》（容诚专字[2021]230Z1422 号），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国创新能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58,250 万元，低于购买国创新

能 100%股权的对价 69,100 万元，发生减值 10,850 万元。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盈利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经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业绩承诺方应向公司补偿 5,629,205 股公司股

份，并将该应补偿股份已获得的现金分红款 818,588.86 元返还公司，具体详见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定向回购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

诺方 2020 年度应补偿股份的公告》。 

 

四、业绩承诺未实现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国创新能智能 BMS 产品所处的新能源汽车行业受疫情冲击较大，

尤其是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大幅下滑，产业链停工停产，以及后续员工返

岗、产线爬坡、物流恢复等需要时间，需求端销售活动短期停滞等因疫情产生的

不利因素导致国创新能上半年业绩大幅低于预期；随着疫情逐步缓解和国家系列

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政策的出台，新能源汽车行业复苏进程加快，国创新能业绩

下半年已逐步恢复。尽管国创新能下半年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39%，但因上半

年受疫情影响较大，国创新能未能完成 2020 年度承诺业绩，受此影响，国创新

能累计业绩承诺未能完全实现。 



 

 

 

五、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1、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并购国创新能后，通过“战略+赋能+管控”的管理模式，持续推进公

司“产品引领战略”在智能汽车、储能等领域的落地，向国创新能赋能优势资源

的同时，也做好经营管控，有效推动了与国创新能的整合、协同，为国创新能长

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未来，公司将在品牌、资金、人才、产品、研发等多

方面继续强化公司总部赋能支持，同时以财务预算、提高效率为抓手，优化绩效

考核体系与激励机制，持续加强经营管控，促进国创新能合规健康发展，保障上

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国创新能的应对措施 

国创新能经营团队将采取多种措施，围绕电动汽车向智能汽车的发展趋势，

强化在智能电动领域的优势地位，持续深耕现有重点客户，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现

有市场份额。一是依托新能源汽车先发优势，多产品纵向延伸。依托公司多年来

深耕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行业经验和技术优势，加快创新研发实现产品多样化，实

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多产品纵向延伸。积极研发动力域控制器为核心的多元融合

动力电源系统，保持公司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内相关产品的领先优势。二是发挥

BMS 技术优势，横向拓展新兴应用领域。积极拓展 BMS 技术及产品在军工、能

源、低速车等新领域的推广应用，为公司业务培育新的增长点。三是持续深耕现

有核心客户，积极开拓新客户。在保持、强化与现有核心客户合作关系的基础上，

加大新客户开拓力度，持续推进与新能源汽车及新兴应用领域新客户的合作进

程，扩大市场规模。 

 

六、独立董事及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查阅了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盈利补偿协

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容诚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科大国创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容诚专字[2021] 230Z1421 号）、《科大国创新

能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股东权益减值的审核报告》（容诚专字[2021]230Z1422 号）



 

 

及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对其购买的资

产价值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的科大国创新能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

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21]第 020155 号），对国创新能业

绩承诺的实现情况及减值测试情况进行了核查。我们认为：本次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的说明真实反应了国创新能实际实现的盈利数与业绩承诺数的差异情况；同时

因国创新能业绩承诺期届满，公司对国创新能进行减值测试，相关数据经具备证

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出具了专项报告，我们对国创新

能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减值测试情况无异议。 

2、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国元证券查阅了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盈利补

偿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并查阅了容

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科大国创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容诚专字[2021] 230Z1421 号）、《科

大国创新能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股东权益减值的审核报告》（容诚专字

[2021]230Z1422 号）及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对其购买的资产价值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的科大国创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21]第 020155

号）等相关文件，对国创新能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减值测试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国创新能 2020 年度的业绩承诺实现 3,707.59

万元，完成当年业绩承诺的 61.79%；2018-2020 年度业绩承诺累计实现 12,353.41

万元，较三年累计承诺数 15,000 万元相差-2,646.59 万元，累计业绩完成率为

82.36%。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国创新能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58,250 万元，

低于购买国创新能 100%股权的对价 69,100 万元，发生减值 10,850 万元。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盈利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经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业绩承诺方应向公司补偿公司股份，并将该应

补偿股份已获得的现金分红款返还公司。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科大国创新能科技有

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容诚专字[2021] 230Z1421

号）； 

5、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科大国创新能科技有限公

司全部股东权益减值的审核报告》（容诚专字[2021]230Z1422 号）； 

6、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减值测试情况的核查意见》； 

7、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对其购

买的资产价值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的科大国创新能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21]第 020155 号）。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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